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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新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盖章）
2025年6月13日

（此页为封面）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职能职责、机构编制、人员构成等。
（一）单位职责
1、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方针政策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
　　2、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和纠正违法行为；
　　3、受理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举报；
　　4、承办同级政府或者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交办的劳动保障监察案件；
　　5、配合有关部门处理因劳动保障纠纷引起的职工集体上访、罢工等突发事件；
　　6、指导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业务工作；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督职责。
新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参照公务员管理机构，2024年底机构编制9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编制9人，年末在职人员7人，内设机构2个：办公室、业务股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因机构改革，2024年6月30日，新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撤销，年初预算未执行完。
1、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规模89.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4.5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9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92万元。
2、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度收入总计89.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6.24万元，增长7.5%，主要是因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增加。
2024年度支出总计89.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6.24万元，增长7.5%，主要是因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增加。
3、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0.3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09万元，比上年减少0.97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用0.28万元，比上年减少0.72万元。无出国（境）费用。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80.6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74.5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2.4%,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6.0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6%，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劳动保障监察项目支出8.78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劳资纠纷案件快审快办，劳动者权益得到维护。
2024年以来，对举报投诉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有诉必理，有理必果。对群体性案件的举报投诉，坚持随接投诉，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随即处理。今年以来已接受来电来人政策咨询170起，主动排查企业89家，受理欠薪线索65批次，为658名劳动者追回工资517.576余万元；共核处“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案件线索189件，其中工程建筑领域78件，非工程领域111件，已全部办结。特别关注园区企业和县重点项目劳资纠纷处理，今年以来已处理湖南鲁丽木业有限公司、毛俊水库新田灌区等重点项目劳资纠纷30余起，有效助推鲁丽木业顺利投产及重点工程项目顺利施工。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部门预算改革的深入，财政预算管理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果有所提高，但近年来我们在部门预算执行中发现以下问题：预算执行未严格按照时间进度，主要表现在年初、年中用得少，年底用得多。预算编制的计划性和预算执行的管理有待加强，制度的执行有待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待进一步规范。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争取严格按照时间进度安排支出，财务督促办公室每季度进行结账，避免集中在年底支出，确保费用核算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